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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文件 

江大设备处〔2020〕21号 

 

关于开展“实验室管理研究”专项课题申报

工作的通知 

全校各相关单位: 

根据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开展“实验室管理研究”专项

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高学会〔2020〕36 号）的要求，本次

可申报“实验室管理研究”专项课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研究范围及成果要求 

专项课题围绕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、

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高校实验室管

理工作中的重点、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研究。结项时，根据不同

类型课题分别提交有分量、有深度、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报

告，或高质量学术论文、调研报告、专著等研究成果。课题研究

成果在公开发表、出版或内部呈送时,均应在显著位置注明“中

国高等教育学会‘实验室管理研究’专项课题资助”字样（含

课题名称和课题编号），未注明者不予承认。拟发表证明不作为

申请课题结项依据。具体结项要求见学会课题管理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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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方向 

1.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； 

2.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； 

3.高校实验室安全标准实证研究； 

4.高校实验室危机防范机制调研与对策研究； 

5.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； 

6.高校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； 

7.高校仪器设备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； 

8.高校实验室管理信息化建设调研与对策研究； 

9.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； 

10.高校实验教学发展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。 

三、相关说明 

1.课题负责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，或从事实验管理及相关工作5年以上（含）的人员；必

须真正承担和负责课题实施；已经承担学会课题且未结题者不

得申报；每位课题申请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。 

2.资助额度：一般课题资助经费1万元，重点课题资助经费

3万元，重大课题资助经费8万。 

3.课题周期：2年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申请人按相关要求填写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“实验室管理研

究”专项课题立项申报书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于2020年6月21日前，

将纸质申请书一式3份报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417室，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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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文档发送电子邮箱：sys417@ujs.edu.cn，（纸质材料和电

子文档缺一不可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联系人：孙永玲，电话：88791258。 

 

附件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“实验室管理研究”专项课题立项

申报书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17日 

             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17日印发 


